
[bookmark: _GoBack]2025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苏韵乡情”休闲农业宣传推介）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二十大和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引导鼓励全区各类主体，依托三农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要效益，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根据《关于印发2025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农计[2025]21号）、《关于下达2025年第三批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的通知》（宁农计[2025]41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高淳实际，现制定我区2025年省级“苏韵乡情”休闲农业宣传推介项目申报指南。
1、 支持对象
各地主办、承办休闲农业宣传推介活动的服务企业、社团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等。优先扶持对乡村产业发展带动强、休闲农业品牌培育成效显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广作用大、宣传推广效果好、联农带农能力强、能坚持持续举办系列活动的休闲农业骨干企业等。
二、支持内容
2025年“苏韵乡情”休闲农业宣传推介项目由市组织、区实施，实施内容包括市至少组织1场以上市级“苏韵乡情”乡村休闲农业专场推介活动和若干场区级“苏韵乡情”系列活动。区级“苏韵乡情”系列活动重点推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宣传推介“苏韵乡情”之乡产、乡游、乡食、乡宿等“四乡”品牌培育建设和典型案例，宣传推介我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建设发展成效，推动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等优质农产品发展，加强省级及以上品牌目录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深入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举办“苏韵乡情”系列活动时，可开展农业产业项目招引、特色农产品推广、“乡村市集”等农产品展示推介，以及“乡村夜经济”等消费新场景宣传推广活动。
三、补助标准
本项目须从2025年省级“苏韵乡情”休闲农业宣传推介项目库中产生，单个项目财政补助额最高一般不超过40万元。
